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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长春市生活垃圾处理一期工程渗

沥液处理扩建项目合同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了长春市生活

垃圾处理一期工程渗沥液处理扩建项目（以下简称“长春项目”）的公开招投标，

2012 年 5 月 2 日公司针对长春项目的中标信息发布了提示性公告，披露了长春

项目中标相关信息（具体内容请查询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2012 年 5 月

17 日公司接到吉林省华发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中标通知书。根据招标

文件和投标文件的规定，公司与长春市利亚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甲方”）正式签订了《长春市生活垃圾处理一期工程渗沥液处理扩建项

目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合同”），于 2012年 5月 21日双方完成了签字盖

章，合同正式生效。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甲方：长春市利亚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及履约期限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顺利移交之日

止合同均有效。 

2、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工程规模较大，合同包含工程内容较多，工期较为紧张，可能受到气候、外

界人为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给本合同履行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如因公司的

失误导致工期延误或不能顺利进行的，甲方有权利索要误期违约金。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长春市利亚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长春市固体废弃物管理

处，属于国有企业。公司主管运营长春市垃圾场。公司住所地在长春市朝阳区信

义路 197号。 

上述当事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均未与公司发生任何资金往来。上述当事人为市政政府工作部门，所用资金

为政府财政支出，在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方面的风险小。 

三、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书由双方于 2012年 5月 21日完成了签字盖章。 

（一）合同生效及有效期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从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顺利移交之日

止合同均有效。 

（二）合同价格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大写）：叁仟捌佰玖拾玖万捌仟叁佰玖拾肆圆整 

（小写）：¥38,998,394.00 

其中，合同总价中设备供货、运输、安装、调试、运行采用固定总价方式，

定价为：贰仟捌佰玖拾玖万捌仟叁佰玖拾肆圆整（¥28,998,394.00），土建部分

执行 2009 年《吉林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预算加签证，暂定价为：壹仟万元整

¥10,000,000.00最终以政府财审结算为准。 

本工程是长春市生活垃圾处理一期工程渗沥液处理扩建项目，内容包括厂房

构筑物等配套设施；深化设计配合，设备供货、运输、安装、调试、运行；建成

后的渗沥液处理系统规模为出水 340m3/d，出水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物控

制标准》（GB16889-2008）表 2排放标准。 

（三）付款方式 

（1）本工程无工程预付款，乙方需在签订合同前提供合同总价的 20%的履

约保证金(不接受保函)，渗沥液处理系统安装完成，在渗沥液供水量充足的情况

下，出水水质、水量满足招标文件和设计要求之日起 1周内退还，若出水水质、

水量不能达标履约保证金将全部暂扣（直至乙方能满足要求为止）。 

（2）渗沥液处理系统安装完成，在渗沥液供水量充足的情况下，出水水质、

水量达标之日起 1个月内，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70％。 



 

（3）乙方在运行 365 天后并取得环保验收、竣工验收报告，在渗沥液供水

量充足的情况下，出水总量达到 11.5 万立方米，支付剩余 30%，乙方同时提供

合同总价的 10%的质保期保函，质保期结束后退还质保期保函，如未能达到 11.5

万立方米，合同剩余款项将被扣除（若非乙方原因造成未能取得环保验收、竣工

验收报告及满足出水总量要求且检测数据已满足环保验收要求，则视同已通过环

保验收、竣工验收）。 

（4）乙方需在中标通知书下达 5 个工作日内提供合同总价 20%的履约保证

金存入甲方帐户（不接受保函），逾期未存入指定帐户将视为自动放弃。 

（四）项目工期 

签定合同后 120 天内完成深化设计配合、工程施工、设备供货及安装；调试

期为 30天；运行 365 天。 

（五）违约责任 

1、乙方不能按期完工，除不可抗拒因素和甲方因素外，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延期违约金，每日按 1万计算，总额不超出履约保证金。 

2、甲方不能按时支付工程款，除不可抗拒因素外，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延期

违约金，每日一万元，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3%（百分之三）。 

3、在保修期内，如出现达不到处理规模或处理水质不达标的情况（非乙方

原因除外），乙方除弥补缺陷保证达标外，还应向甲方支付工程总价 5%的违约

金。 

3、双方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违约责任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长春项目合同的签订能进一步巩固公司在国内大中型渗滤液处理项目的

市场地位，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提升发挥积极作

用。 

2、上述合同的签订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

事人形成依赖。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承诺将及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合同的履行情况。 

备查文件： 



 

《长春市生活垃圾处理一期工程渗沥液处理扩建项目合同协议书》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5月 22日 


